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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PORT (HOLDINGS) LIMITED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

力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  （「董事」）欣然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二年
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附註 1）
營業額 207,365 206,547
銷售成本 (153,564 ) (149,670)

毛利 53,801 56,877
其他收益 5,639 2,78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323 ) (10,348)
行政費用 (36,319 ) (3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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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 3 12,798 12,774
融資成本 (1,386 ) (1,288)

除稅前溢利 11,412 11,486
稅項 4 (1,305 ) (1,794)

股東應佔溢利 10,107 9,692

股息 5 8,000 －

每股基本盈利 6 5.05港仙 4.85港仙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該等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賬目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
計實務準則」）第 25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百慕達註冊成立。其股份於二
零零三年七月十日（「上市日期」）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根據為精簡集團架構以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而進行之集團
重組，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六日成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未
經審核綜合簡明賬目（包括比較數字）乃按猶如本公司自二零零二年
一月一日以來一直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之基準編製。

編製該等簡明賬目所用之會計政策與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會
計師報告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惟本集團於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有效適用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之會計實務
準則第 12號（經修訂）「所得稅」後，已更改其若干會計政策。　
採納新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所產生之會計政策變動已作出追溯應用，
致使重列比較數字以符合經改動之政策。就此方面，本集團於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遞延稅項負債已增加1,448,000港元。因此，
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之期初保留溢利已分別減少423,000
港元及 727,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之期初
其他物業重估儲備已分別減少 969,000港元及 721,000港元。

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賬目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經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並獲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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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a) 主要呈報方式－地區分類

本集團在三個主要地區（即中國、香港與東南亞及其他國家（主
要為新加坡）主要從事機械、工具、配件及測量儀器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東南亞及
中國 香港 其他國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0,556 106,728 20,081 207,365

分類業績 5,770 6,538 490 12,798

融資成本 (1,386)

除稅前溢利 11,412
稅項 (1,305)

股東應佔溢利 10,107

截至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東南亞及
中國 香港 其他國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6,701 103,537 26,309 206,547

分類業績 2,993 8,128 1,653 12,774

融資成本 (1,288)

除稅前溢利 11,486
稅項 (1,794)

股東應佔溢利 9,692

(b) 次要呈報方式－業務分類

由於在整段有關期間本集團一直經營單一類別業務，即機械、
工具、配件及測量儀器貿易業務，故並無呈報業務分類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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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經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86 －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 8

扣除

折舊：
自置固定資產 3,071 2,273
租賃固定資產 44 43

重估租賃物業虧絀 802 －
呆壞賬撥備 705 2,234
滯銷存貨撥備 121 43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3,362 22,041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 （二零零二年：16%）
提供。於二零零三年，政府更改二零零三年／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
利得稅稅率，由16%增至 17.5%。海外溢利之稅項已按本期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記入簡明綜合損溢賬之稅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231 1,293
－海外稅項 162 37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37 ) (401)
與源自及撥回暫時性差異有關
之遞延稅項 220 523

因稅率增加而產生之遞延稅項 29 －

稅項支出 1,305 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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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 8港元
（二零零二年：零港元）（附註 (a)） 8,000 －

附註：

(a)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二日舉行之會議上，一間附屬公司之董事
宣派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特別股息每股普
通股8港元，並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派付。有關股息乃本公
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力豐機械有限公司於集團重組前向其當時股
東所宣派之股息。

(b) 董事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
息。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10,107,000港元（二
零零二年： 9,692,000港元）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200,000,000股（二零零二
年：200,000,000股）計算。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乃假設本公司於二零
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刊發之售股章程中附錄五所載之集團重組及資
本化發行於期初已生效而釐定。

由於並無攤薄潛在普通股，故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
207,36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206,547,000港元），較二零零
二年同期上升0.4%，而股東應佔溢利為10,107,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 9,692,000港元），較二零零二年同期上升 4.3%。

本集團一般於上半年度錄得較低之營業額，此乃由於農曆新
年假期所致。再者，客戶通常於下半年安裝設備。有關情況
於期內維持不變。

源自國內之營業額穩步上升，中國市場對本集團日益重要，
以致其所佔之業績已見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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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首六個月期內，伊拉克戰事及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非典型肺炎」）相繼爆發，兩大事件成為影響區內經
濟之主要因素。若干機械產品客戶之訂貨態度顯得更為審慎，
而每項業務磋商需時亦延長。

另一方面，由於市場需求更精確及優質產品，本公司之測量
儀器業務繼續於期內大幅增長。三豐之優質產品種類廣泛，
足以應付該等需求。此外，本集團積極發展華東測量儀器及
切削刀具業務，在該區取得令人滿意之業務增長。上海業務
對本集團業務增長之動力正與日俱增。

歐元及日元自去年年中開始升值，致使本集團分銷之產品成
本上漲，因而影響本集團的毛利率。同樣地，機械市場競爭
激烈亦對毛利率構成壓力。在上半年整體毛利率為 25.9%，
而去年同期則為 27.5%。

有少量客戶向供應商直接訂貨，產生銷售佣金，有關金額反
映於其他收益 5,63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2,859,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 2,78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資源及其往來銀行提供之信貸，為其
業務提供資金。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約達151,871,000
港元，當中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約 47,866,000港元、信
託收據貸款約 59,335,000港元、其他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及
已收按金約28,410,000港元、長期銀行貸款約12,376,000港元、
短期銀行貸款及透支約730,000港元、應付稅項約239,000港元
及遞延稅項負債約2,915,000港元。於該等借貸總額當中，須
於一年後償還之貸款總額約為 11,280,000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負債比率（定義為本集團之借貸
總額對資產總值之比率）約0.6（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6）。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一直維持穩定負債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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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總額約為292,000,000
港元，其中約145,164,000港元經已動用，並以本集團合共約
3,201,000港元之定期存款、本集團所持賬面淨值為約53,620,000
港元之若干物業、董事一名親屬所持之一項物業、若干董事
給予之個人擔保以及一名董事之約324,000港元定期存款作抵
押。本集團原則上取得有關銀行同意，董事所給予之個人擔
保、董事親屬所持有之物業以及董事之定期存款將於本公司
股份在聯交所上市後獲解除並以本公司之公司擔保取代。

未來計劃及前景

中國經濟持續出現增長，東南亞區內經濟亦見復蘇，商機勢
將不斷湧現。中國已銳意成為「全球生產中心」。隨著製造
設施之投資逐年遞增，市場對機械、測量儀器、切削刀具及
電子設備之需求亦日漸提高。本集團深信可於蓬勃之市場中
分一杯羹。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初，全球最大測量儀器製造商－日本株式
會社三豐（「三豐」）正式同意入股Leeport Metrology Corporation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以期進一步發展中國市場。本集團
之計量業務資產淨值達7,000,000美元。三豐於一九三四年在
日本創立，其二零零二年年度之全球銷量約達 800億日元。
三豐之據點遍佈超過23個國家，其銷售及分銷網絡更覆蓋80
多個國家。三豐承諾入股顯示本集團與三豐之關係更趨密切。

此外，新任企業傳訊經理及產品開發經理可為集團客戶服務
帶來增值元素，並支援集團之整體市場發展及國內業務增長。

非典型肺炎影響過後，機械業務垂詢恢復活躍。本集團將繼
續就各種產品及業務增聘銷售及服務人才，致力拓展市場佔
有率。在下半年度，本集團將積極參與多個中國展覽會，務
求爭取更大銷售份額。

本集團將繼續強化市場網絡，按計劃擴展營運，包括在國內
設立新辦事處。本集團將開發新產品以增添收入來源，並與
供應商訂立更多策略性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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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關係管理電腦系統將於二零零三年底前完成。企業資源
規劃系統與客戶關係管理系統之結合，定能為本集團之業務
管理增添強大助力，進一步提升客戶服務、營銷監察、財務
報告及管理營運資金等效率。

本集團一直依循近年所定策略性計劃，成功推行各個項目。
自二零零三年七月上市後，本集團相信能掌握機遇進一步擴
充區內業務。

本集團資產抵押詳情

賬面總值約 53,620,000港元之若干香港及新加坡物業以固定
押記方式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給予客戶之擔保書及附
追索權之貼現㶅票分別約有 7,474,000港元及 5,940,000港元之
或然負債。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本公司之上市日期於回顧期間之後。自上市日期起，本公司
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
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集團自上市日期
起任何時間沒有或曾經沒有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
並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
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賬目。



力豐（集團）有限公司

力豐（集團）有限公司
17-9-2003

9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業績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46(6)段規定，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之所有
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站登載。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修良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於 17-9-2003刊登的內容。


